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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
德
學
院

香
港
與
澳
門
是
中
國
的
兩
個
行

政
特
別
區
，
香
港
、
澳
門
原
皆
歸
屬

明
朝
的
領
土
，
一
八
八
七
年
清
政
府

與
葡
萄
牙
簽
署
《
中
葡
和
好
通
商
條

約
》
，
葡
萄
牙
取
得
澳
門
的
主
權
。

而

香

港

是

在

一

八

四

二

年

至

一
八
九
八
年
，
清
朝
先
後
三
次
割
讓

新
安
縣
的
香
港
島
、
九
龍
半
島
及
租

借
新
界
（
包
括
新
九
龍
）
給
予
英

國
，
香
港
開
埠
成
為
英
國
的
殖
民

地
。
二
次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英
國
繼
續

管
理
香
港
，
葡
萄
牙
亦
繼
續
管
理
澳

門
。
後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、
一
九
九
九

年
香
港
與
澳
門
的
政
權
才
先
後
移

歸
中
國
政
府
。

香
港
有
東
方
明
珠
之
譽
，
其
地
理
位
置
在

南
海
北
岸
、
珠
江
口
東
側
，
北
接
廣
東
省
深
圳

市
，
西
鄰
澳
門
，
是
國
際
化
的
都
市
與
海
港
，

在
地
理
與
經
濟
上
，
都
有
其
重
要
性
。
香
港
除

了
曾
經
受
英
國
管
治
一
百
五
十
六
年
外
，
也
曾

被
日
本
占
據
三
年
八
個
月
，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才

由
英
國
之
治
理
移
歸
中
國
。
目
前
居
住
人
口
將

近
七
百
五
十
萬
人
，
但
面
積
不
到
二
千
八
百
平

方
公
里
，
人
口
密
度
每
平
方
公
里
高
達

六
千
三
百
人
。
香
港
居
民
原
籍
主
要
以
廣
東
珠

江
三
角
洲
一
帶
的
廣
府
民
系
為
主
，
占
總
人
口

的
六
成
之
多
，
其
次
是
占
香
港
人
口
約
百
分
之

十
五
的
閩
南
人
。
居
民
日
常
主
要
的
語
言
是
廣

東
話
，
因
長
期
被
英
國
治
理
，
所
以
英
文
的
使

用
也
十
分
普
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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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大
陸
後
之
發
展
，
有
其
歷
史
歷
程
之

重
要
性
。
發
一
崇
德
在
一
九
七
Ｏ
年
代

即
開
荒
香
港
、
澳
門
，
經
過
數
十
年
的

經
營
，
如
今
香
港
、
澳
門
都
屬
於
崇
德

海
外
道
務
中
心
之
一
，
香
港
現
有
十
位

點
傳
師
，
在
寸
土
寸
金
、
房
價
居
高
不

下
的
環
境
條
件
下
，
仍
開
創
有
二
十
五

間
公
共
佛
堂
，
並
且
配
合
固
本
圖
強
的

推
動
，
佛
堂
數
尚
在
增
加
中
。
澳
門
的

道
務
主
要
也
是
臺
灣
道
場
前
賢
所
開

創
，
目
前
在
十
位
點
傳
師
的
努
力
下
，

公
共
佛
堂
之
開
設
朝
向
六
十
間
的
目
標

邁
進
。
兩
處
道
親
除
了
香
港
、
澳
門
本

地
居
民
外
，
也
有
許
多
來
自
外
地
到
此

就
業
、
經
商
的
有
緣
佛
子
，
使
得
道
務

蓬
勃
發
展
。
為
讓
香
港
與
澳
門
的
道
親

清
楚
認
知
一
貫
道
道
統
真
傳
與
發
一
組

天
命
傳
承
，
發
一
崇
德
香
港
與
澳
門
道

務
中
心
特
別
安
排
崇
德
學
院
陸
校
長
與

廖
教
授
於
二
Ｏ
一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
日
到
香
港
、
二
Ｏ
一
九
年
一
月
五
日
在

澳
門
，
分
別
講
授
一
天
的
天
命
道
統
課

程
。

澳
門
地
處
珠
江
口
西
岸
，
包
括
北
部

與
廣
東
珠
海
拱
北
相
接
的
澳
門
半
島
，
以

及
南
部
臨
南
中
國
海
的
離
島
區
域
。
自
西

元
一
五
Ｏ
Ｏ
年
代
，
也
就
是
明
朝
時
代
就

有
葡
萄
牙
人
居
住
在
澳
門
，
西
元
一
八
八

七
年
起
正
式
成
為
葡
屬
殖
民
地
，
直
至
一

九
九
九
年
才
回
歸
中
國
。
目
前
居
住
人
口

將
近
六
十
六
萬
人
，
土
地
面
積
為
三
十
二

點
九
平
方
公
里
，
澳
門
為
世
界
上
人
口
密

度
最
高
的
地
區
，
每
平
方
公
里
人
口
超
過

二
萬
，
居
民
以
華
人
為
主
，
非
華
人
僅
占
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六
。
語
言
方
面
，
居
民
日

常
生
活
的
通
用
語
言
是
廣
東
話
，
英
語
是

商
業
和
部
分
學
校
的
教
學
語
言
。
現
行
的

官
方
文
字
是
中
文
和
葡
萄
牙
文
。
在
文
字

方
面
，
澳
門
與
香
港
華
人
的
中
文
，
日
常

皆
是
使
用
繁
體
中
文
。

一
貫
道
的
老
前
人
、
前
人
輩
們
自
一

九
四
八
年
前
後
陸
續
離
開
大
陸
，
許
多
前

輩
是
先
到
香
港
，
再
往
臺
灣
及
其
他
國
家

發
展
。
師
母
更
是
在
一
九
五
一
年
避
居
香

港
，
後
才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在
韓
老
前
人
的

安
排
下
移
錫
臺
灣
。
香
港
對
於
一
貫
道
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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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，
香
港
與
澳
門
的
參
班
人
數
皆
超
過

四
百
位
，
香
港
道
務
中
心
的
佛
殿
容
納

不
下
四
百
多
人
，
因
此
以
影
音
連
線
方

式
，
同
步
在
智
德
壇
進
行
。
其
中
道
務

中
心
的
現
場
傳
題
以
普
通
話
講
述
，
智

德
壇
則
是
同
步
翻
譯
為
廣
東
話
。
澳
門

則
是
全
程
以
普
通
話
講
述
。
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
日
早
上
，
在
香
港

道
務
中
心
開
始
莊

嚴
的
開
班
程
序
，

在
誠
敬
的
獻
供
、

獻
香
禮
節
後
，
由
主

班
的
王
點
傳
師
慈
悲
，
簡
單
講
述
開
班

意
義
。
接
著
第
一
堂
課
由
陸
校
長
慈
悲

講
解
〈
一
貫
道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的
殊
勝

意
義
〉
，
校
長
強
調
吾
道
乃
中
華
道
統

之
真
傳
，
延
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的
歷
代

祖
師
，
都
是
由
天
所
傳
，
而
非
人
傳

人
。
身
為
白
陽
弟
子
定
當
清
楚
道
統
發

展
歷
程
，
沿
續
歷
代
祖
師
之
道
脈
，
方

能
佇
立
於
正
統
道
脈
傳
續
的
軸
承
，
永

續
發
展
，
普
渡
九
六
原
佛
子
。

一
貫
道
後
東
方
第
十
二
代
祖
師
袁
祖

回
天
之
後
，
其
未
承
接
正
命
之
弟
子
各
自

分
支
發
展
，
其
中
有
不
少
分
支
經
由
西
南

推
展
到
廣
東
，
又
經
廣
東
傳
至
香
港
、
澳

門
，
雖
多
已
日
漸
式
微
，
但
目
前
在
香
港

仍
有
部
分
道
堂
。
為
讓
港
澳
的
道
親
深
入

瞭
解
這
個
部
分
，
崇
德
學
院
特
別
邀
請
到

珠
海
學
院
香
港
歷
史
文
化
研
究
中
心
的

副
研
究
員
危
丁
明
博
士
參
與
此
次
課
程
，

安
排
講
授
先
天
道
分
支
在
香
江
的
發
展

淵
源
與
現
況
。
危
博
士
學
經
歷
十
分
豐

富
，
擁
有
廣
州
暨
南
大
學
文
學
士
、
北
京

大
學
哲
學
碩
士
以
及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
宗
教
學
博
士
的
完
整
學
歷
，
著
有
多
本
專

書
，
其
中
《
庶
民
的
永
恆
：
先
天
道
及
其

在
港
澳
及
東
南
亞
的
發
展
》
一
書
更
是
完

整
收
錄
及
剖
析
先
天
道
的
淵
源
與
在
港

澳
、
東
南
亞
的
發
展
。
其
淵
博
之
民
間
宗

教
專
業
學
識
，
對
於
崇
德
學
院
近
年
來
的

道
統
研
究
，
提
供
許
多
寶
貴
的
資
訊
。

此
次
天
命
道
統
的
課
程
，
因
為
參
與

的
班
員
都
是
壇
主
、
講
師
以
上
人
員
，
班

員
對
於
此
次
天
命
道
統
的
課
程
期
盼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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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例
時
，
班
員
反
應
熱
烈
，
對
於
之
前
有
所
接
觸
，
卻

不
甚
瞭
解
的
道
門
，
藉
由
這
堂
課
有
了
清
楚
的
概
念
。

第
五
堂
課
，
廖
教
授
接
續
介
紹
王
十
五
祖
辦
理
細

收
圓
之
意
涵
，
講
解
末
後
一
著
、
先
得
後
修
之
殊
勝

性
。
進
而
闡
述
紅
陽
期
收
場
邁
入
白
陽
期
的
轉
折
，
白

陽
初
祖
｜
路
祖
啟
動
白
陽
期
一
萬
零
八
百
年
的
普
渡
收

圓
聖
業
，
而
弓
長
、
子
系
祖
銜
命
完
成
普
渡
三
曹
、
救

渡
九
六
原
佛
子
之
使
命
。
這
堂
課
的
最
後
講
述
師
母
回

天
後
，
因
天
命
傳
承
的
焦
點
，
所
產
生
的
假
祖
師
、
假

天
命
之
問
題
，
廖
教
授
就
一
些
已
發
生
的
現
況
加
以
分

別
旁
正
。

最
後
一
節
課
，
由
校
長
陸
點
傳
師
就
發
一
組
天
命

傳
承
加
以
深
入
解
說
，
陸
點
傳
師
慈
悲
就
師
母
如
何
由

韓
老
前
人
安
排
來
臺
，
來
臺
後
之
隱
居
頂
劫
，
以
及
師

母
在
世
時
即
親
口
託
付
韓
老
前
人
放
命
之
事
，
加
以
敘

述
。
又
在
師
母
回
天
之
後
，
於
一
九
八
Ｏ
年
六
月
十
五

日
日
本
天
一
宮
落
成
之
時
，　

老

臨
壇
，
乩
筆
囑

咐
韓
老
前
人
「
代
爾
師
傳
天
命
眾
生
普
渡
」
肯
定
老
前

人
的
天
命
代
理
。
老
前
人
回
天
前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已
將

放
命
之
事
交
付
陳
前
人
大
姑
，
又
在
一
九
九
八
年
正
月

十
一
日　

老

再
對
陳
前
人
慈
示
「
甲
子
年
已
明
示

瑩
如
續
辦
，
此
天
命
依
舊
在
認
理
而
行
」
。
二
Ｏ
Ｏ
八

年
陳
前
人
回
天
前
所
立
之
遺
囑
，
選
定
四
位
天
命
保
管

第
二
堂
課
講
述
的
是
〈
一
貫
道
天
命
道
統
傳
承
的

歷
程
〉
，
廖
教
授
由
上
天
午
會
降
道
，
自
青
陽
期
道
在

君
王
、
道
未
分
教
，
紅
陽
期
道
在
師
儒
、
一
道
分
五

教
，
到
白
陽
期
道
降
庶
民
、
萬
教
歸
一
之
三
期
觀
，
帶

到
前
東
方
十
八
代
、
西
方
二
十
八
代
以
及
後
東
方
十
八

代
祖
師
之
傳
承
。
然
後
切
入
後
東
方
十
八
代
祖
師
應
運

的
意
義
與
天
命
道
統
傳
承
的
歷
程
，
後
東
方
十
八
代
祖

師
的
傳
承
，
由
紅
陽
期
邁
向
白
陽
期
，
歷
經
捎
書
傳

信
、
普
渡
開
荒
、
細
收
圓
到
普
渡
大
收
圓
的
進
路
。

第
三
堂
課
的
主
題
，
歷
代
祖
師
渡
化
眾
生
初
由
單

傳
獨
授
到
開
荒
普
渡
。
早
期
祖
師
之
傳
道
，
因
大
道
未

開
，
僅
能
單
傳
獨
授
、
暗
釣
賢
良
；
待
至
清
朝
道
光
期

間
袁
十
二
祖
奉
命
辦
理
普
渡
開
荒
下
種
，
道
務
始
開

展
，
但
此
時
仍
屬
先
修
後
得
時
期
，
修
道
者
眾
，
成
道

者
寡
；
直
至
清
光
緒
初
年
，
王
十
五
祖
方
奉
命
辦
理
普

渡
收
圓
。
而
在
王
祖
辦
理
收
圓
之
前
，
道
場
因
袁
祖
回

天
後
無
承
命
之
祖
師
，
而
混
亂
三
十
多
年
，
在
這
期
間

有
異
心
弟
子
另
立
門
戶
，
甚
至
稱
師
作
祖
，
因
此
而
發

展
出
諸
多
旁
支
。
所
以
，
第
四
堂
課
就
由
對
於
這
些
分

立
出
的
旁
支
發
展
有
深
入
研
究
的
危
博
士
來
講
述
，
課

程
內
容
從
先
天
道
的
發
展
淵
源
延
續
到
今
日
在
廣
東
、

香
港
地
區
各
支
的
現
況
介
紹
。
因
為
，
有
地
緣
關
係
，

危
博
士
以
粵
語
具
體
介
紹
先
天
道
在
香
港
發
展
的
現
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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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
，
後
於
二
Ｏ
一
一
年　

老

欽
點
韓
老
點
傳
師
為

發
一
組
天
命
傳
承
者
，
同
時
肯
定
陳
前
人
所
安
排
之
崇

德
天
命
保
管
群
。
在
這
堂
課
中
，
陸
點
傳
師
清
楚
地
證

成
發
一
組
的
天
命
傳
承
，
韓
老
前
人
、
陳
前
人
、
韓
老

點
傳
師
的
天
命
代
理
以
及
崇
德
的
天
命
保
管
群
都
是
受

到　

老

的
肯
定
。
具
有
天
命
正
傳
的
發
一
組
，
現

今
道
務
的
弘
展
即
是
真
實
的
印
證
。

二
Ｏ
一
九
年
一
月
五
日
在
澳
門
澳
務
中
心
的
道
統

課
程
，
因
為
陸
校
長
重
感
冒
，
不
克
登
臺
講
課
，
原
安

排
課
程
由
廖
教
授
代
為
講
述
，
同
時
亦
配
合
危
丁
明
教

授
介
紹
先
天
道
過
去
在
澳
門
的
發
展
歷
程
。
課
程
結
束

後
，
澳
門
的
點
傳
師
一
再
表
示
班
員
收
穫
良
多
，
但
是

此
次
因
場
地
關
係
，
限
制
參
班
人
數
，
各
佛
堂
仍
有
許

多
壇
主
期
盼
聆
聽
此
套
課
程
，
希
望
學
院
能
夠
安
排
澳

門
第
二
梯
次
的
課
程
。
此
次
香
港
、
澳
門
兩
地
，
各
有

四
百
多
位
參
與
課
程
的
點
傳
師
、
講
師
與
壇
主
，
經
過

整
整
八
小
時
的
天
命
道
統
課
程
之
洗
禮
，
對
於
一
貫
道

的
歷
史
發
展
有
了
清
楚
的
認
知
，
還
有
關
於
從
清
朝
晚

期
就
發
展
到
廣
東
、
香
港
、
澳
門
地
區
之
先
天
道
分
支

與
一
貫
道
的
分
野
，
也
有
了
基
本
的
認
識
；
而
最
重
要

的
是
，
對
於
發
一
組
的
天
命
正
傳
更
加
理
解
與
肯
定
，

也
深
感
身
為
崇
德
人
之
榮
幸
。

仙
佛
聖
訓
《
南
屏
家
風
》
一
書
當
中
，
二
Ｏ
一
五

年
九
月
恩
師
道
濟
天
尊
在
崇
德
臺
中
道
場
法
會
所
批
十

條
大
愿
〈
欺
師
滅
祖
〉
訓
文
中
，
即
慈
示
：
「
祖
師
歷

代
繼
道
統
，
披
荊
斬
棘
辦
道
盤
，
觀
今
道
務
之
宏
展
，

得
魚
不
可
忘
其
筌
，
報
恩
了
愿
金
線
握
，
不
亂
系
統
謹

慎
前
。
」
至
二
Ｏ
一
六
年
九
月
崇
德
學
院
開
學
之
初
，

師
尊
天
然
古
佛
在
崇
德
學
院
先
進
班
直
示
：
「
任
重
道

遠
，
不
畏
險
阻
，
鋪
出
一
條
聖
賢
的
路
，
承
接
每
一
步

每
一
步
，
天
地
道
統
傳
佈
。
」
學
院
秉
持
師
尊
慈
悲
聖

示
，
在
校
長
陸
點
傳
師
的
帶
領
下
，
從
二
Ｏ
一
七
年

起
，
在
臺
灣
及
美
國
、
日
本
、
泰
國
、
印
尼
、
香
港
、

澳
門
等
發
一
組
的
道
場
已
講
述
了
二
十
七
場
天
命
道
統

真
傳
。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的
宣
講
意
義
，
誠
如
活
佛
恩
師

在
二
Ｏ
一
八
年
二
月
崇
德
國
外
長
駐
人
員
班
慈
批
〈
白

陽
天
使
　
修
辦
準
繩
〉
的
聖
訓
中
云
：
「
為
護
持
天
命
流

傳
，
為
使
道
統
正
宗
正
脈
，
淵
遠
流
長
，
永
續
傳
承
。

使
大
道
傳
遍
寰
宇
，
白
陽
聖
業
發
揚
光
大
，
鴻
圖
大

展
，
歷
代
祖
師
及
前
人
輩
之
德
音
，
響
徹
世
間
每
個
角

落
。
使　

皇

鴻
恩
、
聖
賢
仙
佛
普
渡
眾
生
這
一
份

無
私
大
愛
，
點
燃
每
一
盞
心
燈
。
」
以
及
二
Ｏ
一
八
年

三
月
在
崇
德
臺
中
道
場
壇
主
班
的
慈
勉
：
「
願
為
道
場

棟
樑
，
將
大
道
發
揚
，
識
真
相
，
邁
康
莊
，
讚
頌
歷
代

祖
師
及
前
人
輩
之
盛
德
豐
功
，
天
恩
倡
，
祖
德
流
芳
，

飲
水
思
源
，
尊
師
重
道
，
立
作
下
一
代
之
榜
樣
。
」


